
 
 

(附表二) 

臺中市國民中學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

職別 
三十五班 

以下 

三十六至 

四十四班 

四十五至 

五十三班 

五十四至 

六十二班 

六十三班 

以上 

主任 二至四 ○至二 ○ ○ ○ 

組長 六至八 四至六 二至四 ○至二 ○ 

副組長    二至四 二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教育部頒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

編制準則」六十一班（含）以上之學校，學生事務處及輔導

室得共置副組長一至三人，由教師兼任。 

二、各校總班級數計算包含有教師員額編制之班級數，惟不含進

修部之班級數。 

  


